
 1 

高雄縣選舉委員會物品採購契約 

買 方 (    高雄縣選舉委員會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人： 

          賣 方 (                        )(以下簡稱乙方) 

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合約，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名稱：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與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文具    

及印刷品乙批 

第二條 規格及數量：詳如單價分析表 

第三條  合約總價：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詳如決標文件) 

第四條  交貨期限、地點及方式如下: 

一、乙方應於 97 年 3 月 17 日以前全部交清。 

二、地點：高雄縣各鄉鎮市公所。（詳如分配表） 

           三、乙方所供應之物品，應與本合約所規定數量、規格、品質相符，

並將物品送達指定地點。除另有規定外，且應為未經使用之全

新品。如本合約未詳盡敘明者，應依循最妥適商業慣例辦理。  

四、乙方因戰爭、動員、罷工、勞資糾紛停工、天災、火災、政府

命令及其他相當之不可抗力事件之故，致不能或延遲履行合約

責任時，應於不可抗力事件發生後，儘速檢具經事件發生所在

之相關證明文件，向甲方申請，甲方得視實際情形免除或延後

合約責任之履行，但乙方不得要求補償。其未經甲方認可者，

仍應依照原訂合約責任辦理。已載明於合約內之分包廠商，亦

同。 

五、甲方因前款不可抗力事件之故，致甲方免除，不能或延遲履行

合約責任時。甲方於不可抗力事件發生後，應通知乙方據以辦

理，乙方不得要求補償。 

六、甲方因故無法於原定期限接收物品時，得通知乙方暫緩交貨，

惟應於交貨期限前七天通知乙方，由乙方依其通知交貨，乙方

不負遲延責任，乙方亦不得提出保管費用等任何要求。 

          七、交貨日期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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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貨日期以確實將物品送達指定地點經各鄉鎮市公所

簽收之日期為準。乙方所交物品有不符契約規定者，

以完成換貨、補交之日期為交貨日期，但得扣除甲方

之作業時間。 

(二) 交貨時應檢附正確齊全之資料，致甲方無法提貨、驗

收或使用者，視同未交貨，並以補齊之日為交貨日期。 

            (三)乙方請領契約價金時應提出送貨簽收單（註明各鄉鎮市 

                       公所簽收人及簽收日期)及統一發票或收據。                        

第五條 一次全部交貨驗收合格後，甲方應於十五日內填具一次結算驗收證

明書，再依規定辦理付款。但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者不在此限，乙

方不得異議。 

第六條 物品一次全部，無初驗程序者，應於接獲乙方通知辦理驗收。並作

成驗收紀錄。但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者不在此限，乙方不得異議。

驗收時甲方應通知監辦單位派員監驗，乙方並應派員參加，驗收所

必須之人力、工具及物料等概由乙方負責準備。 

但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者不在此限，乙方不得異議。 

第七條 乙方如不依照契約規定期限交貨，如為一次交貨應按逾期之日數每

日(不足一日以一日計)賠償甲方損失按結算總金額百分之一計罰違

約金，罰款最高上限為結算總金額之百分之二十；該違約金，甲方

得在乙方貨款內扣除，如有不足，得向乙方追繳之。 

第八條 甲方驗收時，如發現乙方所交物品之規格、品質與合約規定不符時，

甲方應即要求乙方更換或限期換交合格貨品。 

第九條 本合約時效自簽訂之日起至全部物品交清，經甲方正式驗收合格之

日止為有效期限，但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將本合約全部或一

部解除，乙方不得要求任何補償。 

一、 乙方逾規定期限五日不履行合約交付物品或驗收結果有瑕疵

無法改善者。 

二、 乙方違背合約或發生變故不能履行合約責任時。 

甲方於簽約後發現乙方於決標前有下列不應決標情形之一者，應終

止或解除合約，並得追償損失。 

一、 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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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三、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四、 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五、 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六、 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

對象或分包廠商之情形。 

乙方有違反下列規定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合約或將溢價及利益 

合約價款中扣除。 

一、 乙方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

招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為條件，促成本合約之簽訂。 

二、 乙方履約，其有對甲方人員或受甲方委託之廠商人員給予期

約、賄賂、佣金、比例佣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

招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者。 

     乙方或其分包廠商有下列情形，甲方得解除合約或終止合約： 

一、 乙方將物品採購轉包其他廠商時，甲方並得要求損害賠償。該

轉包廠商與乙方對甲方負連帶履行賠償責任。再轉包者，亦同。 

     甲方因政策變更，依合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得終

止合約全部或一部，乙方不得對所受之損失要求甲方補償。 

第十條 乙方依投標須知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予發還： 

一、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二、偽造或變造合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三、因履約或驗收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

判決有罪確定者。 

四、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合約者。 

五、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合約者。 

六、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七、違反政府採購法第六十五條規定轉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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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九、未依甲方通知改正違約情事者。 

十、未依合約約定延長保證金之效期者。 

十一、有破產或其他情節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十二、經依合約規定予以扣除者。 

十三、有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二項前段追償損失之情形者。 

十四、違反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致終止或解除合約者。 

無前項情形者，甲方應俟全部交清，經甲方正式驗收合格且無待解

決事項後，發還餘額或解除保證責任全部。 

第一項保證金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合約者。 

第十一條 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依合約規定不予發還者，上述各保證金兼

具懲罰性及損害賠償性質。 

甲方因乙方違約而損害逾保證金額度時，仍得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二條 訂定合約： 

  得標廠商應繳交契約價金百分之十履約保證金(繳納方式依採購法規 

   定)或以符合招標文件所定投標廠商資格條件之其他廠商連帶保證代 

   替。並於決標之日起三日內(末日為例假日者順延至上班日)逕向本會 

   行政室辦理合約，逾期未辦者視同放棄，並依採購法第一○一條及第 

   一○二條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第十三條 本合約之爭議處理如下： 

一、甲乙雙方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得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三號九樓)             

電話：0 二–八七八九七五四八申請調解。 

二、 甲乙雙方間關於履約或驗收之爭議，得依政府採購法第六章規

定提出異議及申訴。但甲乙雙方間之私法爭議，已提付仲裁、

申(聲)請調解或提起民事訴訟者，不在此限。 

三、 因合約之履行所引起之爭端，甲乙雙方之任一方，得於徵得他

方之同意後，依中華民國仲裁法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高雄分處

提請仲裁。 

四、 因合約之履行所引起之爭端，甲乙雙方之任一方，如欲提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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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應向中華民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提出，並以該法院為管轄

法院。 

五、 本合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 

第十四條 合約內容之變更須經甲乙雙方同意，並以書面為之。 

第十五條 乙方於甲方場所履行契約時，應恪遵中華民國相關之法令規章及甲

方規定，如有違反，應負全責，並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失；其所

僱用勞工之意外事故責任及因作業造成之第三人事故責任，概由乙

方負責。 

第十六條 乙方其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履約期間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

住民人數各應達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並均以整數為計算標

準，未達整數部分不予計入。僱用不足依規定應繳納代金。 

第十七條 各項合約文件內容互相牴觸時，其適用效力之優先順序： 

一、 招標文件載明之合約條款優於廠商之定型化合約條款。 

二、 招標文件特別附記之條款優於一般定型化條款。 

三、 文件之製作或審定日期較近者優於製作或審定日期較遠者。 

四、 投標文件之內容較招標文件之內容更有利於甲方者，以投標文

件之內容為準。 

五、 乙方文件之內容較甲方文件之內容更有利於甲方者，以乙方文

件之內容為準。 

六、 投標文件之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

條第二項但書規定辦理者，以招標文件之規定為準。 

七、 合約規定之其他情形。 

前項優先順序兼有二款以上情形者，由甲方擇一為之。乙方不服者，

得循爭議程序解決。 

第十八條  乙方提供之物品，如有須以甲方名義提出之文件，由乙方繕具經甲方

認可後提出。 

第十九條  其他有關交貨含地點、數量、運送、包裝方式等相關規定，詳如本會

第一組所列數量表。 

第二十條  本合約正本二本，雙方各執一份，乙方持有之正本，應依法貼足印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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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票，副本四份，由甲方分別陳轉備用，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起三日內(末日為例假日者順延至上班日)辦

理簽訂契約手續，本合約附件包括開標紀錄、標單、投標補充規定、

印章投標廠商聲明書等規定必備之資料全份。 

第二十一條  本合約未盡事宜，得由甲乙雙方商議解決。 

第二十二條  本合約之文字，甲方擁有絕對解釋權。 

第二十三條  附則。        

               

立合約人： 

               甲    方：高雄縣選舉委員會 

               代 表 人：代理主任委員 陳  存   永 

               地    址：鳳山市光復路 2 段 186 號之 1 

               電    話：（07）7434223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97    年    2    月        日       訂立 


